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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

本公司 2017 年度发生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方式向卓郎智能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能机械”)除上海涌云外的 17 位股

东购买其持有的智能机械 95%股权。

鉴于该重大资产重组已完成交割，本公司的资产、主营业务及股权结构等均发

生变更。为真实、准确地反映本公司财务状况，本公司拟变更部分原有的会计

政策与会计估计，采用智能机械的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

二、 变更事项：

1、 应收款项

变更前：

(1)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本公司将金额为人民币 500 万元以上(含 500 万元)的应收账款和金额

为人民币 500 万元以上(含 500 万元)的其他应收款确认为单项金额重

大的应收款项(或其他标准)。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

生减值的金融资产，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

进行减值测试。单项测试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应收款项，不再包括在具

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2)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组合名称 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